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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law
註解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三十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漁字第1060223292A號令修正發布第18、49、50、59條條文；增訂第52-1條條文
【法規來源】臺灣地區漁船船主境外僱用及接駁暫置大陸地區漁船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27


